
社
區

理
衛
生

、、8\~ 

• 

、

心
理
衛
生
的
概
念
與
而
且
希
模
式

付
概

念

把
「
心
理
衛
生
」
當
作
理
論
及
專
業
服
務
體
系
來
看
時
，
我
們
可
以
從
以
下
三
個
層

面
來
探
究
﹒• 

• 

祖
心
理
衛
生
為
一
門
學
科
或
理
論
體
系
。

.
親
心
理
衛
生
為
一
種
專
業
服
務
體
系
。

﹒
閥
心
理
衛
生
為
一
項
心
理
健
康
狀
蔥
。

上
述
三
項
可
以
說
是
一
體
的
三
面
:
從
精
神
醫
學
發
展
出
來
的
心
理
衛
生
學
，
對
人

類
精
神
疾
病
的
研
究
與
防
治
上
有
其
被
認
定
的
理
論
，
以
及
依
按
各
種
理
論
所
提
供
的
心

理
衛
生
理
論
模
式
。
依
操
心
理
衛
生
理
論
所
刻
劃
而
成
此
種
專
業
服
務
體
系
，
而
心
理
衛

生
專
業
服
務
的
宗
旨
乃
在
於
實
現
公
共
衛
生
哲
理
中
，
對
社
會
大
軍
心
理
健
康
的
維
護
，

預
防
精
神
病
患
的
發
生
到
最
低
限
度
，
以
及
對
不
幸
罹
患
精
神
疾
病
的
病
患
從
事
合
乎
心

理
保
健
原
則
的
治
療
中
心
理
(
適
應
)
能
力
提
昇
與
康
復
後
的
精
神
復
健
工
作
。

L

心
理
衛
生
學
科

心
理
衛
生
自
成
一
門
科
學
或
領
域
以
後
，
鐵
管
其
研
究
的
範
圍
仍
然
大
部
份
以
延
伸

醫
學
的
姿
態
出
現

，
但
其
研
究
重
點
已
被
肯
定
和
認
定
。
根
讓
美
國
精
神
醫
學
教
科
書
(

〉
自
叩
門
門
口
心
口
出
呂
已σ
。
o
w
丘

p
y
n
E但
是
)
一
書
中
‘
認
為
心
理
衛
生
學
科
主
要
研

究
範
團
與
內
容
有
以
下
四
項
﹒• 

• 

研
究
精
神
疾
病
預
防
芳
面
的
課
題
。

﹒
研
究
對
社
會
大
眾
解
釋
精
神
農
病
有
關
問
題
與
服
務
的
有
放
途
徑
。

到
達
作

廖
榮
和

﹒
研
究
將
公
共
衛
生
哲
理
運
用
於
精
神
醫
學
暨
精
神
疾
病
防
治
上
有
關
連
課
題
。

﹒
研
究
在
社
會
上
全
體
人
口
中
，
心
理
健
康
維
護
，
推
廣
心
理
衛
生
知
識
的
有
效
途

徑
。

上
述
四
項
內
容
乃
是
心
理
衛
生
學
科
的
中
心
課
題
，
並
且
宜
以
精
神
醫
學
者
為
主
體

並
匯
集
心
理
衛
生
相
關
領
域
之
專
業
者
，
以
一
種
治
療
國
隊
方
式
推
廣
始
能
聽
殼
。
至
於

精
神
科
醫
師
以
外
的
相
關
人
員
，
包
括
臨
床
心
理
學
醫
師
、
精
神
病
理
社
會
工
作
者
、
精

神
維
護
師
或
從
業
人
員
。

- 17 一

已
心
理
誦
生
的
理
論
模
式

到
目
前
為
止
，
心
理
稿
生
之
領
域
已
被
建
立
起
許
多
種
模
式
，
在
馬
格
烈
宗
旨
?

側
。-
Y
E
3
)
的
「
心
理
衛
生
與
精
神
疾
病
」
一
文
中
，
會
將
心
理
衛
生
理
論
歸
納
成
七

種
理
論
模
式
，
並
且
認
為
各
種
心
理
衛
生
理
論
模
式
之
不
同
概
念
，
其
理
論
家
之
間
互
不

啡
斥
之
原
則
之
下
，
相
互
認
定
每
一
種
概
念
均
有
其
系
統
性
。
(
廖
榮
利
，
一
九
八
七
)

心
拯
衛
生
理
論
棋

h
d
h

﹒
醫
接
模
式
的
心
理
衛
生
理
論

﹒
社
會
文
化
發
展
模
式
的
心
理
衛
生
理
論

.
行
為
模
式
的
心
理
衛
生
理
論

﹒
精
神
動
力
模
式
的
心
理
衛
生
理
論

.
一
位
系
統
模
式
的
心
理
衛
生
理
論

﹒
社
區
精
神
醫
學
暨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模
式
的
心
理
衛
生
理
論

.
入
文
主
義
模
式
的
心
理
衛
生
理
論



-
一
、
社
區
精
神
醫
學
與
社
會
心
捏
衛
生

村
社
區
精
神
醫
學
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理
論
的
最
基
本
概
念
是
，
它
把
社
區
民
眾
當
作
工
作
對
象
和
被
分
析

的
對
象
，
同
時
它
也
把
社
區
民
眾
祖
為
預
防
和
治
療
心
理
疾
病
的
單
位
。
一
艘
說
來
，
社

區
精
神
醫
學
被
期
待
能
移
指
出
社
區
民
眾
的
心
理
暨
社
會
行
為
問
題
，
並
且
要
能
提
示
社

區
成
員
負
起
解
決
這
些
問
題
的
責
任
。
從
此
觀
點
來
說
，
社
區
精
神
醫
學
讀
能
界
定
社
區

民
眾
的
特
性
，
並
保
持
社
區
聯
絡
網
和
有
效
使
其
聯
絡
活
躍
與
鼓
能
化
。

約
起
諒
於
半
世
紀
前
(
一
九
四

0
年
)
的
社
區
精
神
醫
學
的
概
念
，
當
初
有
著
一
番

豐
功
偉
績
，
尤
其
在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期
間
，
許
多
精
神
醫
學
者
從
他
人
私
人
診
所
轉
入
軍

中
服
務
，
在
軍
事
體
系
中
他
們
率
與
組
織
、
決
策
等
各
方
面
的
諮
詢
任
務
，
而
受
到
重
騙

。
原
來
在
私
人
診
所
以
臨
床
上
的
個
別
病
人
為
診
治
對
象
，
初
到
軍
中
也
有
以
軍
人
個
人

情
緒
問
題
為
服
務
對
象
，
然
而
很
快
地
這
些
精
神
科
醫
師
發
現
，
軍
人
的
國
體
行
動
多
於

個
人
活
動
，
為
了
適
合
當
時
軍
中
現
實
需
求
，
於
是
在
軍
中
運
作
的
關
體
心
理
治
療
方
法

開
始
發
展
。
加
上
一
九
五

0
年
間
精
神
醫
院
開
始
改
變
其
措
施
與
服
務
，
在
強
調
璟
境
治

療
、
開
放
性
醫
院
，
以
及
鎮
靜
劑
的
發
明
等
因
素
之
影
響
下
，
促
使
病
人
儘
快
康
復
出
蹺

，
回
到
社
區
中
生
活
的
概
念
，
便
很
快
形
成
。
從
此
，
建
立
了
社
區
精
神
醫
學
的
主
要
貢

獻
。
師
對
現
有
社
區
大
眾
心
理
失
詢
者
，
從
事
預
防
、
治
療
，
以
及
復
健
等
工
作
，
成
為

心
理
衛
生
工
作
的
一
貫
性
服
務
作
業
。

已
社
會
(
區
)
精
神
醫
學
與
預
防
精
神
醫
學

在
許
多
精
神
病
學
的
研
究
與
治
療
領
域
中
，
都
涉
及
了
心
理
衛
生
與
社
會
璟
蹺
闊
的

關
係
。
以
社
會
文
化
的
觀
點
來
研
究
，
精
神
醫
學
之
所
以
受
到
重
輛
，
是
由
於
以
下
三
方

面
的
理
由
:
第
一
，
了
解
到
精
神
疾
病
的
產
生
，
是
有
其
社
會
與
文
化
因
素
存
在
的
。
第

一
了
公
共
衛
生
哲
理
的
發
展
。
第
三
，
社
區
精
神
病
學
的
萌
芽
與
發
展
。

社
會
精
神
醫
學
、
社
區
精
神
醫
學
，
以
及
預
防
精
神
醫
學
的
意
義
是
很
相
近
的
，
這

些
名
詞
常
被
交
替
使
用
。
一
般
認
為
，
社
區
精
神
醫
學
和
預
防
精
神
醫
學
兩
者
共
通
之
處

在
於
三
個
層
次
的
預
防
工
作
目
標
。
社
區
精
神
醫
學
和
社
會
精
神
醫
學
相
同
點
在
於
同
樣

重
視
社
會
環
揖
對
心
理
健
康
和
精
神
疾
病
治
療
方
面
的
影
響
。
除
了
上
述
兩
點
之
外
，
社

區
精
神
醫
學
俏
包
括
了
學
校
、
工
業
、
軍
隊
、
職
業
以
及
行
政
管
理
等
領
域
的
精
神
病
之

治
療
與
研
究
。
所
以
，
社
區
精
神
醫
學
的
純
間
很
廣
，
以
下
的
內
容
將
以
社
區
精
神
醫
學

的
課
題
為
主
。

在
二
十
世
紀
初
期
，
美
國
會
有
心
理
衛
生
運
動
的
盛
行
和
兒
童
輔
導
診
所
的
設
立
，

之
後
人
們
便
開
始
注
意
有
關
心
理
疾
病
的
預
防
工
作
。
英
國
在
一
九
三
0
年
制
定
7
精
神

醫
療
法
案
(
宮
而
且
已
吋
呵
呵
皂
白
而
且
〉
2
)
，
從
此
一
些
先
進
國
家
，
開
始
在
一
般
醫
院

中
設
立
了
精
神
病
的
門
診
部
門
。
毫
無
疑
問
地
，
戰
爭
對
社
會
正
義3
0
立
丘
吉
胡
立2
)

與
廣
泛
的
醫
療
服
務

S
M
M
)
2已a
z
a
r
m
-

白
白
而
)
方
面
的
運
動
帶
來
很
大
的
街
擊

，
各
國
普
遍
開
始
重
關
心
理
衛
生
。
一
九
四
六
年
，
美
國
和
加
拿
大
制
訂
了
全
國
性
心
理

衛
生
法
案
(
2位
泣
。5
-
E
g
g
-

出
g
H
F
〉
2
)
;
一
九
四
八
年
，
英
國
也
設
立
了
國

家
衛
生
服
務
部
門

(
Z
E古
口
且
同

g
z
v

∞
R
t
2
)
，
建
立
國
家
保
健
制
度
。
美
國
在

一
九
四
九
年
也
設
立
了
國
家
心
理
衛
生
研
究
所

(
Z
E古
E
-
E
E
Z
Z

丘
吉

g
z
­

出
g
z
g
。
上
述
這
兩
個
機
構
強
調
每
個
人
有
得
到
好
的
醫
療
照
顧
之
權
利
，
當
然
也
包

括
了
精
神
疾
病
的
治
療
。
尤
其
是
，
到
了
一
九
五
0
年
代
，
鎮
靜
藥
物
的
發
明
，
使
精
神

科
病
房
邁
向
開
放
方
式
，
精
神
病
患
者
和
社
區
間
的
關
係
愈
來
愈
接
近
了
。

一的一

的
社
區
心
理
備
生
理
論
模
式

在
當
時
的
情
況
下
，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工
作
模
式
之
所
以
能
被
普
遍
揖
行
，
並
且
繼
續

發
展
下
去
，
是
有
其
顯
示
支
持
的
特
性
。
這
些
特
性
有

•• 

L

它
所
服
務
的
對
象
是
特
殊
的
團
體
。

Z

它
的
服
務
方
式
是
案
主
接
近
的
。

a

它
是
一
種
簡
便
而
直
接
的
服
務
。

4

它
強
調
危
機
調
遍
及
使
集
主
發
揮
其
最
大
潛
在
能
力
。

丘
它
使
社
區
資
派
充
分
運
用
於
對
民
眾
的
心
理
保
健
上
。

C
M它
使
社
會
大
眾
對
心
理
疾
病
的
認
識
和
受
到
保
護
，
進
而
收
到
預
防
的
效
果
。

呵
，
•• 

h
它
是
在
精
神
科
醫
師
提
供
間
接
的
心
理
衛
生
諮
詢
服
務
之
下
，
使
社
區
中
一
軍
心

理
衛
生
專
業
人
員
，
以
教
育
者
及
保
姆
式
的
服
務
，
期
能
達
到
社
區
中
無
心
理
病
患
或
潛



在
病
人
之
崇
高
目
標
。

&
它
的
重
點
是
社
區
民
眾
，
的
心
理
健
康
狀
態
，
而
不
僅
是
心
理
疾
病
。
也
就
是
卡
布

仁
(
白
毛
-
戶
口
)
所
說
的
「
潛
在
的
心
理
病
人
需
要
在
他
的
文
化
範
圍
內
解
決
其
問
題
」

的
理
想
。
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若
從
公
共
衛
生
的
架
構
中
考
慮
到
心
理
健
康
與
疾
病
時
，
科
際
整
合

國
隊
是
最
重
要
的
課
題
，
並
且
它
往
往
包
含
了
許
多
其
他
的
領
域
如
醫
療
、
行
為
，
以
及

社
會
等
模
式
在
內
。
從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的
概
念
來
評
量
心
理
健
康
時
，
以
下
的
四
項
前
提

讀
受
到
認
定
。

首
要
前
提
是
:
項
調
心
理
衛
生
為
一
個
社
區
共
同
的
課
題
，
而
必
須
由
整
個
社
區
來

共
同
負
責
、
協
調
，
以
及
評
估
。
問
時
，
獨
認
定
許
多
心
理
疾
病
的
原
因
，
均
在
於
社
區

璟
揖
本
身
。
此
種
觀
點
指
向
早
期
預
防
必
讀
包
含
社
會
支
持
系
統
的
改
變
，
而
社
區
態
度

本
身
，
為
影
響
個
別
病
震
發
現
的
適
當
性
，
治
療
資
源
評
量
的
公
平
性
，
以
及
服
務
輸
送

的
素
質
。

次
要
前
提
是
.. 

頸
經
由
以
前
公
共
衛
生
人
員
實
務
經
驗
所
發
現
出
來
的
公
共
衛
生
實

務
，
在
心
理
衛
生
的
範
圍
內
，
讀
以
標
準
化
的
心
理
衛
生
專
業
服
聲
，
處
理
社
區
民
眾
的

心
理
健
康
需
求
與
難
題
。

第
三
項
前
提
且
定.• 

在
制
定
社
區
的
心
理
衛
生
方
案
時
，
公
共
衛
生
服
務
應
連
結
第
三

、
第
二
及
第
一
層
次
的
預
防
內
容
。
尤
其
強
調
第
一
層
次
的
心
理
衛
生
預
防
，
而
其
重
點

不
僅
在
於
心
理
疾
病
，
同
時
也
讀
致
力
於
心
理
健
康
的
維
護
內
容
之
充
分
實
現
。

第
四
個
前
提
固
定•. 

要
善
於
運
用
公
共
衛
生
學
對
疾
病
的
治
療
學
模
式
所
指
出
的

•• 

心

理
失
調
乃
是
社
會
組
織
及
璟
境
因
素
等
交
互
作
用
，
多
重
援
合
因
素
的
影
響
所
形
成
的
。

心
理
衛
生
從
業
人
員
應
確
認
，
心
理
疾
病
並
非
由
單
一
因
素
所
形
成
，
因
此
其
工
作
目
標

在
於
發
現
社
區
中
的
致
病
因
素
。
如
此
才
能
使
一
些
處
於
高
度
危
險
狀
態
之
下
的
社
區
民

眾
，
經
由
一
些
有
計
劃
的
社
會
活
動
方
案
，
先
發
制
人
式
的
輔
導
，
危
機
調
遇
等
服
務
，

故
克
服
其
一
連
串
的
心
理
或
壓
力
問
題
。

-
一
、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服
務
體
采

村
現
代
心
理
備
生
服
務
的
藍
圖

一
個
比
較
整
合
性
的
心
理
衛
生
服
務
，
是
主
區
所
示
的
五
種
類
型
。
由
主
至
右
依
次

是.• 

精
神
醫
院
(
慢
性
、
急
性
、
見
童
的
精
神
醫
院
)
，
精
神
科
門
診
(
成
人
精
神
科
與

兒
童
心
理
衛
生
診
所
)
，
精
神
復
健
(
斟
酒
者
診
所
與
社
會
治
療
方
案
)
，
心
理
衛
生
諮

詢
，
以
及
心
理
衛
生
訓
練
課
程
與
資
料
。
右
角
是
在
常
態
的
社
會
生
活
中
進
行
的
，
與
左

角
慢
性
精
神
醫
院
的
隔
離
和
養
麓
，
形
成
一
種
對
照
的
現
象
。
左
圖
即
為
現
代
心
理
衛
生

服
務
的
藍
間
。【國益的務月民生衛冕[，，->代現一國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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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服
務
的
體
系

以
社
章
或
社
區
的
民
眾
為
服
務
對
象
的
心
理
衛
生
服
務
稱
為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，
其
服

務
體
系
如
圖
二
所
示
。
它
是
依
次
自
最
基
本
的
家
庭
中
的
心
理
保
健
做
起
，
再
從
社
會
生

活
各
層
面
溶
入
心
理
保
健
內
容
，
進
而
在
各
行
政
體
系
中
亦
有
心
理
衛
生
的
實
質
內
容
。

然
後
，
在
上
述
各
層
次
服
務
均
不
能
確
保
其
心
理
健
康
條
件
的
一
些
人
，
則
處
於
地
區
心

理
衛
生
機
構
的
服
窈
對
象
。
以
下
師
為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體
系
闡

.. 

【圖象體生衛冕[.::;區社:二國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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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
細
來
說
，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的
服
務
系
統
，
最
基
本
的
是
從
每
個
家
庭
的
心
理
衛
生

著
芋
，
其
次
為
社
會
生
活
璟
境
(
如
教
會
、
學
校
、
工
作
場
所
，
及
其
他
社
會
活
動
〉
中

滲
入
心
理
保
健
的
內
容
，
再
其
次
為
社
會
上
各
種
機
構
(
如
政
府
的
行
政
、
福
利
、
衛
生

、
娛
樂
及
司
法
機
構
等
)
的
專
業
人
員
，
均
能
把
心
理
衛
生
的
原
則
運
用
到
對
民
眾
的
服

聲
。
大
部
份
的
民
眾
，
可
藉
上
述
各
項
接
觸
或
服
務
，
增
進
其
心
理
健
康
的
能
力
，
至
於

少
部
份
民
軍
仍
有
情
緒
和
社
會
遍
應
上
的
困
擾
，
則
必
績
有
區
域
性
的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中

心
，
提
供
心
理
過
路
或
心
理
輔
導
的
服
務
。
更
少
數
的
人
從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中
心
無
法
撞

得
有
效
治
療
和
康
復
，
則
必
讀
接
受
精
神
醫
院
或
診
所
的
醫
治
。
所
以
，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
是
一
項
全
民
性
和
積
極
性
的
專
業
服
務
工
作
，
對
象
必
績
是
社
區
及
團
體
民
眾
，
目
標
應

是
促
進
心
理
健
康
，
或
至
少
應
預
防
及
誡
除
精
神
或
心
理
疾
病
的
發
生
。
其
服
務
的
過
程

中
，
躍
動
員
全
社
區
中
的
各
項
專
業
服
務
人
員
，
把
心
理
衛
生
知
識
推
廣
到
一
位
民
眾
的

日
常
生
活
中
。

因
此
，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中
心
的
工
作
人
員
，
必
頡
採
取
一
種
科
際
整
合
的
方
式
，
而

服
務
的
對
象
不
僅
是
前
來
申
請
幫
忙
的
個
人
，
並
且
要
對
社
區
中
各
個
家
庭
和
學
校
提
供

自
動
向
外
式
(
門g
n
v

。
已
)
的
服
路
。
這
就
是
心
理
衛
生
知
識
應
為
社
會
大
眾
所
具
備

的
主
要
理
由
。

- 20 一

片
口
綜
合
性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中
心

一
個
綜
合
性
心
理
衛
生
中
心
舌
。
白
質
各
自
由

-
S

巴
而
且
旦
出

g
z
y
白
g
z

忌

，
是
設
立
在
大
型
或
中
型
城
鎮
或
許
多
中
小
型
鄉
鎮
的
中
心
地
帶
。
它
的
服
務
功
能
應
包

括
:

L

住
院
服
務
:
對
急
性
精
神
病
或
需
要
二
十
四
小
時
照
聾
的
精
神
病
患
，
提
供
短
時

間
的
住
院
治
療
和
照
顧
。

Z

門
診
服
務
.. 

對
普
通
的
個
人
、
團
體
或
家
庭
(
包
括
成
人
與
兒
童
)
的
經
常
性
治

療
與
服
務
。

注
目
間
或
夜
間
住
院
.. 

提
供
病
患
日
間
住
院
服
務
(
夜
間
可
返
家
居
住
)
和
夜
間
住

院
服
務
(
白
天
可
上
班
，
過
末
可
回
家
居
住
)
。

4
.心
理
衛
生
諮
詢
服
務
:
對
一
般
醫
師
、
教
會
人
員
、
學
校
教
師
以
及
衛
生
與
社
會



福
利
機
構
人
員
的
心
理
衛
生
諮
詢
工
作
，
使
他
們
能
對
社
區
民
眾
的
情
緒
生
活
提
拱
基
糙

的
服
發
工
作
。

民
充
分
的
診
斷
服
務•• 

對
病
患
住
院
前
的
詳
細
診
斷
與
治
療
建
議
。

6
.精
神
復
鍵
服
務
:
對
正
在
治
療
的
病
患
或
已
抬
癒
的
精
神
病
患
的
職
業
、
教
育
與

社
會
生
活
的
復
健
工
作
，
使
康
復
病
患
有
能
力
再
適
應
職
業
、
家
庭
與
社
會
生
活
。

7
.前
期
與
後
期
照
顧
工
作
宅
門
呵
，2
門
呵
。
口
已
〉
母
叩
門
，g
2
).. 
包
括
家
庭
寄
養
(

悶
。
只
叩
門
出
。
但
也
、
中
途
居
家
中
阿
拉
月
三
H
W
M
刊
出
。
c
z

品
，
以
及
家
庭
訪
騙
(
用
。
E
m

〈
E
H
)等
的
服
務
工
作
。

&
人
員
訓
練

•• 

訓
練
各
種
性
質
和
種
類
的
心
理
衛
生
專
業
人
員
。

9
.評
價
工
作
:
對
心
理
衛
生
設
計
和
服
發
功
殼
的
評
價
工
作
。
原
則
上
在
一
個
土
地

廣
大
的
國
家
或
地
區
，
每
一
縣
市
中
心
地
帶
均
應
設
有
這
種
綜
合
的
心
理
衛
生
中
心
，
在

它
的
周
圍
地
帶
則
設
有
地
方
心
理
論
生
中
心
。

若
按
此
架
構
來
推
算
，
臺
洶
地
區
至
少
應
籌
設
三
至
四
所
綜
合
性
的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
中
心
，
只
有
地
方
性
的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中
心
是
不
侈
的
。
其
中
以
畫
北
、
墓
中
、
高
雄
及

東
部
四
地
區
為
中
心
，
並
以
原
有
精
神
醫
院
馮
主
幹
，
增
設
或
擴
大
為
綜
合
性
社
區
心
理

衛
生
中
心
，
恐
怕
是
未
來
應
該
努
力
的
心
理
衛
生
課
題
之
一
。

的
地
方
性
社
區
心
理
誦
生
中
心

一
個
地
方
性
的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中
心
(
F
R但
戶
口
。
B
B
Z
E
G
E
g
g
-
同
g
z
r

白
g
z

忌
，
是
設
立
在
一
個
較
小
的
社
區
範
間
，
一
般
設
在
社
區
民
眾
阿
以
現
代
交
通
設
施

一
個
小
時
內
可
到
達
的
地
點
。
這
種
地
方
性
的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中
心
的
主
要
服
務
功
能
有

L

日
間
照
龍
服
務
.• 

病
患
瓷
間
前
來
接
受
各
種
治
療
和
活
動
。

之
家
庭
照
龍
服
務.. 

專
業
工
作
人
員
前
往
病
患
家
庭
提
供
巡
迴
服
聲
。

n
a隨
訪
或
追
蹤
服
務•. 

對
康
復
病
人
作
定
期
或
非
定
期
的
訪
臨
或
診
治
服
路
。

孔
家
庭
及
團
體
心
理
治
療•• 

對
有
心
理
疾
病
之
家
庭
成
員
的
聯
合
會
談
治
攘
，
或
對

類
似
性
質
之
病
患
的
團
體
心
理
治
療
服
務
。

丘
心
理
衛
生
教
育
•. 

對
社
區
民
眾
和
各
機
構
人
員
之
心
理
衛
生
教
育
的
推
廣
工
作
。

a

對
病
患
病
情
和
適
應
以
及
服
務
功
效
的
評
價
工
作
。

司
九
社
區
組
織
工
作
:
組
織
與
推
動
社
區
民
眾
，
以
對
心
理
衛
生
有
關
課
題
付
諸
行
動

，
或
參
與
社
區
發
展
系
說
，
使
心
理
衛
生
服
務
在
社
區
發
展
中
扮
演
重
要
角
色
。

上
述
這
些
功
能
的
充
分
發
揮
，
對
於
預
防
見
童
偏
差
行
為
、
少
年
犯
罪
行
為
、
家
庭

關
係
障
礙
，
以
及
精
神
或
心
理
疾
病
的
發
生
等
，
將
有
實
質
上
的
貢
獻
。
這
是
一
個
快
速

工
業
化
及
經
濟
發
展
帶
來
劇
烈
變
遷
的
社
會
，
易
形
成
民
軍
生
活
壓
力
之
下
的
當
前
情
勢

所
應
重
騙
和
努
力
推
行
的
。

〔
本
文
作
素
為
臺
大
社
會
卓
然
教
授
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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